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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业统计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铁路行业统计是国民经济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为确保铁路行业统计质量ꎬ 明确铁路行业统计范围、 指标含

义、 指标口径、 计算方法、 报告制度、 统计资料提供标准ꎬ 规范

铁路行业统计工作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

共和国铁路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和 «铁路行

业统计管理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ꎬ 结合铁路行业统计

实际ꎬ 制定本规则ꎮ

第二条　 本规则适用于全国铁路行业统计工作ꎮ

第三条　 铁路行业统计的基本任务是开展统计调查ꎬ 监测分

析铁路运行情况ꎬ 提供统计资料和统计咨询意见ꎬ 实行统计监

督ꎮ

第四条　 国家铁路局负责全国铁路行业统计的规则制定、 数

据审核汇总、 业务指导、 工作协调和监督检查ꎮ

第五条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应维护法律法规赋予统计工作

人员的职权ꎬ 支持统计工作人员依照统计法律法规及本规则进行

统计ꎬ 如实提供统计信息ꎬ 不得拒报、 迟报、 谎报统计资料ꎮ

第六条　 凡委托其他单位进行资料交换、 报表加工、 上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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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工作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ꎬ 应按照本规则规定的要求上报统

计数据ꎮ

第七条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时登录铁路统计信息系

统ꎬ 依照 «铁路行业统计调查制度» 和本规则要求进行统计信

息填报ꎬ 保证原始数据真实、 准确、 完整ꎮ

第八条　 国家铁路局统计人员应当监控统计数据填报情况ꎬ

严格对上报数据进行审核ꎮ

第九条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根据统计工作需要设置统

计工作机构和配备统计工作人员ꎮ 统计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

统计业务水平和计算机应用能力ꎬ 加强统计法规、 专业知识和统

计业务的学习ꎬ 全面、 准确掌握并熟练应用本规则内容ꎬ 不断提

高统计工作水平ꎮ

第十条　 有关规定 (仅适用本规则)

中国铁路总公司: 是指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所属铁路局集团

公司、 专业运输公司、 控股合资铁路公司 (含委托中国铁路总

公司及其所属企业运营的非控股公司)ꎮ

其他铁路运输企业: 是指除中国铁路总公司以外的铁路运输

企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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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铁路旅客运输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十一条 　 铁路旅客运输统计范围是指购买客票或办理签

证ꎬ 在全国铁路营业线、 临时营业线上的车站和乘降所乘车的旅

客ꎮ 包括: 以各种方式购买客票乘车的旅客、 在旅客列车上和到

站补购客票的旅客ꎻ 持铁路乘车证办理签证乘车的旅客ꎻ 持储值

票、 铁路定期票乘车的旅客ꎻ 办理始发改签、 中转签证的旅客及

办理退票手续的旅客ꎮ

第十二条　 铁路专用线、 不办理公共运输营业的专用铁路内

部运送的人员ꎬ 不在旅客运输统计范围之内ꎮ

第十三条　 旅客运输统计结算时间

一、 精密统计为 ２４ 点ꎮ

二、 速报统计为 １８ 点ꎮ

第十四条　 本规则除特别注明外ꎬ 均以乘车日期统计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十五条　 旅客乘车日期

一、 电子客票按票面记载的乘车日期统计ꎮ

二、 月、 季、 年等定期票按累计人数不超过规定人数原则分

摊到工作日内进行统计ꎮ

三、 到站补票以补票日期作为乘车日期ꎮ

四、 列车补票以原始信息中记载的乘车日期统计ꎻ 如出现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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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或跨月不能满足当日或当月上报的情况时ꎬ 以客运段在乘务终

了退乘当日作为出乘期间补售客票的乘车日期ꎮ

五、 军运后付代用票无法确定乘车日期时ꎬ 以月末日期为乘

车日期ꎮ

六、 旅游列车折返站乘车日期ꎬ 按调度命令中折返站车次开

行日期为乘车日期ꎮ

七、 乘车日期为上月的储值票未统计的ꎬ 按本月 １ 日确定ꎬ

或按该票同车次的开行日期确定ꎬ 没有相同车次的ꎬ 根据发到站

进行匹配ꎮ

第十六条　 发、 到站

旅客运输统计中的发、 到站是指原始票 (单) 据上记载的

车站ꎮ 由国外接运或向国外移交旅客的发、 到站ꎬ 为办理接运或

移交的国境站ꎮ 军运后付代用票等原始票 (单) 据上记载的发、

到站为非客运业务办理站时ꎬ 将该站调整为前方或后方办理站ꎮ

旅游列车的返程站为与发站距离最远的车站ꎮ

第十七条　 运送里程

旅客运送里程根据旅客运输统计原始单据中记载的发、 到站

和经由来计算ꎮ

第十八条　 旅客人数

旅客人数统计指标分为补票旅客人数、 退票旅客人数、 出入

境旅客人数、 免票签证旅客人数、 始发旅客人数、 发送旅客人

数、 到达旅客人数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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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旅客人数指标

(一) 补票旅客人数: 指在旅客列车内及到站后办理补购客

票的旅客人数ꎮ 越站补票不计算补票人数ꎬ 由原票发送企业根据

越站补票资料ꎬ 将原到站调整为补票到站ꎮ

(二) 退票旅客人数: 指按规定以各种方式办理退票手续的

旅客人数ꎮ 在中途站和到站办理的退票ꎬ 不计算退票人数ꎮ 发站

是本企业外的客票发生退票时ꎬ 由退票站所在企业将退票资料分

为中途退票和异地退票ꎬ 按规定的交换格式交换给发送企业ꎬ 由

发送企业进行调整ꎻ 其中对于中途退票ꎬ 发送企业根据中途退票

资料ꎬ 将原到站调整为中途退票站ꎬ 车站始发旅客人数不调整ꎮ

(三) 出入境旅客人数 (不含港澳台地区): 指乘坐国际旅

客联运列车通过国境站离开或进入国境的旅客人数ꎮ 其中由国境

站接入的旅客人数为入境旅客人数 (不含港澳台地区)ꎻ 由国境

站交出的旅客人数为出境旅客人数 (不含港澳台地区)ꎮ

(四) 免票签证旅客人数: 指持铁路乘车证办理签证的旅客

人数ꎮ

(五) 始发旅客人数: 指以旅客购买的客票票面上的发站为

起始乘车站的旅客人数ꎬ 含入境旅客人数ꎮ

全国铁路始发旅客人数 ＝中国铁路总公司始发旅客人数＋其

他铁路运输企业始发旅客人数

(六)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数: 指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他铁

路运输企业发送旅客人数之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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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数 ＝中国铁路总公司发送旅客人数＋其

他铁路运输企业发送旅客人数

(七) 到达旅客人数: 指铁路各营业站实际到达的旅客人

数ꎮ

二、 旅客人数的计算

(一) 根据客运票 (单) 据中记载的人数计算ꎬ 半价票按 １

人计算ꎻ 月、 季票按实际乘车月份ꎬ 每月按往返各 ２１ 人计算ꎮ

旅游列车由始发站和返程站各统计一次始发人数ꎬ 中途停车

站不统计始发人数ꎮ

(二) 军运后付客票按票面记载的人数统计ꎬ 无实际乘车人

数记载时ꎬ 客车按车辆定员计算ꎻ 棚车代用客车ꎬ 每车按 ４５ 人

计算ꎮ

(三) 团体票 (含旅游列车) 按实际乘车人数计算ꎬ 包括团

体优惠人数ꎮ

(四) 始发改签人数计算: 对原票作负数处理ꎬ 改签票正常

统计ꎮ

(五) 储值票ꎬ 按当月实际乘车次数ꎬ 每消费一次按 １ 人计

算ꎮ 限次票ꎬ 按票面记载乘车次数ꎬ 每次按 １ 人计算ꎮ

三、 以下情况不计算旅客人数

持客票旅客另补购的加快票、 卧铺票ꎻ 持儿童票超高等半价

票补购全价票ꎻ 互联网售票后车站打印乘车凭证ꎻ 变席、 减价不

符补购客票ꎻ 挂失补、 挂失退客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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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旅客周转量

旅客周转量是指旅客人数与运送距离的乘积ꎮ

全国铁路旅客周转量 ＝中国铁路总公司旅客周转量＋其他铁

路运输企业旅客周转量

第二十条　 旅客平均行程

旅客平均行程ꎬ 是指铁路运送每一位旅客的平均运输距离ꎮ

在计算平均行程时ꎬ 对不产生周转量的运输量不参与计算ꎮ

铁路运输企业旅客平均行程 ＝ 铁路运输企业旅客周转量 / 铁

路运输企业运送旅客人数

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二十一条　 分地区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情况 (国铁统定－

１)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分地区的旅客发送人数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旅客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行政区划分发送、 始发及高铁旅客人数ꎮ

３ 百分数保留 ２ 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８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  10  —



分地区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１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 人　 　 　 　 　

地区
代
　
码

旅客发送量 其中: 始发旅客人数 其中: 高铁旅客发送量

本年本
月止累

计

本
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本年本
月止累

计

本
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本年本
月止累

计

本
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８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５ꎬ １≥９ꎻ ２≥６ꎬ ２≥１０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二十二条　 全国铁路客货运输量 (国铁统年－４)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客货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旅客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行政区划分旅客发送量、 旅客周转量和旅客平均行程ꎮ

３ 相关货物运输指标见 “第三章 铁路货物运输统计” 章节ꎮ

４ 旅客平均行程保留两位小数ꎮ

５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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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客货运输量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４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地区
代
　
码

旅客
发送量
(人)

始发旅客
人数
(人)

高铁旅客
发送量
(人)

旅客
周转量

(人公里)
高铁旅客
周转量

(人公里)

旅客
平均行程
(公里)

货运
总发送量

(吨)

货运
总周转量
(吨公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ꎬ １≥３ꎻ ４≥５ꎻ ６ ＝４ / ２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二十三条　 分地区铁路旅客周转量完成情况 (国铁统定－２)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分地区旅客周转量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旅客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行政区划分旅客及高铁旅客周转量ꎮ

３ 百分数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８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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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铁路旅客周转量完成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２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计量单位: 人公里　 　 　 　 　

地区
代
　
码

旅客周转量 其中: 高铁旅客周转量

本年本月
止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本年本月
止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８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ꎬ １≥５ꎻ ２≥６ꎻ ５≥６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二十四条　 铁路运输生产主要指标 (国铁统定－４)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客货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旅客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ꎮ

３ 相关货物运输指标见 “第三章 铁路货物运输统计” 章节ꎮ

４ 旅客平均行程保留两位小数ꎮ

５ 本表为月报ꎬ 中国铁路总公司月后 １０ 日前ꎬ 其他运输企

业月后 ６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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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生产主要指标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４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本月
止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货运总发送量 吨 ０１

　 其中: 货物发送量 吨 ０２

　 　 　 　 行包发送量 吨 ０３

货运总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４

　 其中: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５

　 　 　 　 行包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６

货物平均运程 公里 ０７

旅客发送量 人 ０８

　 其中: 始发旅客人数 人 ０９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１０

旅客平均行程 公里 １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中国铁路总公司月后 １０ 日前ꎬ 其他运输企业月后 ６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０１ ＝０２＋０３ꎻ ０４ ＝０５＋０６ꎻ ０７ ＝０５ / ０２ꎻ ０８≥０９ꎻ １１ ＝１０ / ０９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二十五条　 全国铁路旅客运输完成情况日报 (国铁统定－

１０)

一、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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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铁路旅客运输完成情况日报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０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日

城市 代码
旅客发送量

(人)
始发旅客人数

(人)
高铁旅客发送量

(人)
旅客到达量

(人)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上海 ０４
重庆 ０５

石家庄 ０６
太原 ０７
沈阳 ０８
长春 ０９

哈尔滨 １０
南京 １１
杭州 １２
合肥 １３
福州 １４
南昌 １５
济南 １６
郑州 １７
武汉 １８
长沙 １９
广州 ２０
海口 ２１
成都 ２２
贵阳 ２３
昆明 ２４
西安 ２５
兰州 ２６
西宁 ２７

呼和浩特 ２８
拉萨 ２９

乌鲁木齐 ３０
银川 ３１
南宁 ３２
大连 ３３
宁波 ３４
厦门 ３５
青岛 ３６
深圳 ３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统计时间范围为前一日 １８ ∶ ００ 到本日的 １８ ∶ ００ꎮ
３ 报送时间: 当日 ２１ 点前ꎮ
４ 审核关系: １≥２ꎬ １≥３ꎻ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３７ꎮ
５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  15  —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旅客运输日完成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旅客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ꎮ

３ 本表为日报ꎬ 当日 ２１ 点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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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铁路货物运输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二十六条　 货物运输统计范围是指在全国铁路营业线、 临

时营业线上的车站承运并填制货物运单ꎬ 使用运用车 (包括企

业自备及租用车) 运送的一切货物ꎬ 包括:

一、 自站办理承运的货物ꎮ

二、 由国境站向国外发出的货物ꎮ

三、 国境站由国外接运的货物ꎮ

四、 不同轨距倒装站ꎬ 由不同轨距倒装的货物ꎮ

第二十七条　 下列运输不在货物运输统计范围之内:

铁路专用线、 不办理公共营业的专用铁路及在建线内部运送

的货物ꎮ

按轴公里计费的挂运或自行的铁道机车、 车辆及轨道机械ꎮ

第二十八条　 货物运输统计结算时间

一、 精密统计为 ２４ 点ꎮ

二、 速报统计为 １８ 点ꎮ

第二十九条　 行李、 包裹运输统计范围是指在铁路营业线、

临时营业线上的车站或专业运输公司营业网点按营业手续办理的

行李、 包裹ꎮ

行李、 包裹可分为四种类别进行统计:

一、 普通行李包裹 ( Ｐ): 指加挂在旅客列车上的行李车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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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行李、 包裹ꎮ

二、 高铁快运包裹 (Ｇ): 指通过高铁动车组列车运送的快

运包裹ꎮ

三、 特快班列货物运输 (Ｙ): 指通过特快班列运送的货物ꎮ

四、 其他包裹 ( Ｆ): 指由铁路运输企业承运的其他未经铁

路运输的包裹ꎮ

除特别注明外ꎬ 本规则提及行李、 包裹不包括其他包裹

(Ｆ) 类别ꎮ

铁路专用线、 不办理公共营业的专用铁路及运输企业内部运

送的行李、 包裹均不在行李、 包裹运输统计范围之内ꎮ

第三十条　 行李、 包裹运输统计结算时间

行李、 包裹运输统计结算时间为 ２４ 点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三十一条　 发、 到站

货物运输统计中的发、 到站是指货物运单上记载的营业车

站ꎮ 整车分卸货物的到站指货物运单上记载的最终到站ꎻ 变更到

站ꎬ 指货物运单上的新到站ꎻ 由境外接运或向境外移交货物的

发、 到站ꎬ 指办理接运或移交的国境车站ꎻ 不同轨距倒装货物的

发、 到站ꎬ 指办理倒装作业的换装站ꎮ

第三十二条 　 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市 (自治州)、 县

(市) 行政划分

执行国家关于行政区划的统一规定ꎬ 根据各营业站所隶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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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直辖市、 自治区)、 市 (自治州)、 县 (市) 行政区划进行

统计ꎮ

第三十三条　 货物品类

货物品类根据货物运输单据中所记载的货物名称填记ꎮ 一张

货物运单记载数种品名时ꎬ 按其重量最多的货物确定ꎬ 如只有一

个重量时按第一个品名确定ꎮ

第三十四条　 货物运输里程

货物运输里程即货物运送里程ꎬ 是指货物发站与到站之间根

据运输经由计算的里程ꎮ

运输经由指货物运输的实际运行轨迹ꎮ

第三十五条　 货运总发送量

一、 货物发送量: 指铁路各营业站发送货物的重量ꎮ

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 ＝中国铁路总公司货物发送量＋其他铁

路运输企业货物发送量

二、 行李、 包裹发送量: 指铁路行李、 包裹营业站、 专业运

输公司营业网点承运的经铁路运输的行李、 包裹件数和重量ꎮ

三、 货运总发送量: 指货物发送量与行李、 包裹发送量之

和ꎮ

第三十六条　 货物重量的计算

根据货物运输单据中记载的承运人确认的货物实际重量计

算ꎬ 无承运人确认重量但有声明重量时ꎬ 按声明重量计算ꎬ 两项

重量均无时ꎬ 按计费重量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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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集装箱装运的货物ꎬ 不另加集装箱自重ꎮ 集装箱重箱统

计时ꎬ 若未记载装运货物的重量ꎬ 按集装箱标记载重计算ꎮ 托运

人自备集装箱空箱回送时ꎬ 统计其箱自重ꎮ

第三十七条　 货运总周转量

一、 货物周转量: 指货物重量与相应距离的乘积ꎮ

二、 行李、 包裹周转量: 指行李、 包裹重量与运送距离的乘

积ꎮ

对于站内搬运货物ꎬ 只统计重量、 箱数ꎬ 不计算周转量ꎮ

三、 货运总周转量: 指货物周转量与行李、 包裹周转量之

和ꎮ

四、 平均运程

货物平均运程: 指平均每吨货物的运送距离ꎮ

铁路运输企业货物平均运程 ＝ 铁路运输企业货物周转量 / 铁

路运输企业货物运送量

第三十八条　 装车数

凡在铁路货运营业站承运并填制货物运单 (地方税务部门

监制的票据)ꎬ 以运用车运送货物的装车ꎬ 均统计为装车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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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三十九条　 全国铁路客货运输量 (国铁统年－４)

一、 报表

全国铁路客货运输量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４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地区
代

码

旅客
发送量
(人)

始发
旅客人数

(人)

高铁旅客
发送量
(人)

旅客
周转量

(人公里)
高铁旅客
周转量

(人公里)

旅客
平均行程
(公里)

货运
总发送量

(吨)

货运
总周转量
(吨公里)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ꎬ １≥３ꎻ ４≥５ꎻ ６ ＝４ / ２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客货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行政区划分货运总发送量和货运总周转量ꎮ

３ 相关旅客运输指标见 “第二章 铁路旅客运输统计” 章节ꎮ

４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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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全国铁路分货运品类运输量 (国铁统年－５)

一、 报表

全国铁路分货运品类运输量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５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货类品名 代码
货物发送量

(吨)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货物平均运程
(公里)

甲 乙 １ ２ ３

全国总计 ０１
其中: 煤炭 ０２

石油 ０３
焦炭 ０４
金属矿石 ０５
钢铁及有色金属 ０６
非金属矿石 ０７
磷矿石 ０８
矿建材料 ０９
水泥 １０
木材 １１
粮食 １２
化肥及农药 １３
零担 １４
集装箱 １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３ ＝２ / １ꎻ ０１≥０２＋０３＋０４＋＋１５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分货运品类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货物品类分发送量、 周转量及平均运程ꎮ

３ 货物平均运程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月、 年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８ 日前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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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第四十一条　 地区间铁路货物交流 (国铁统年－６)

一、 报表

地区间铁路货物交流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６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吨

　 　 　 　 到达省
发送省

代码 北京 天津 河北     新疆 合计

甲 乙 １ ２ ３     ３１ ３２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３２ ＝１＋２＋３＋＋３１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地区间货物交流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照全国 ３１ 省 (市) 计算ꎮ

３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  23  —



　 　 第四十二条　 分地区铁路货物运输完成情况 (国铁统定－３)

一、 报表

分地区铁路货物运输完成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３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地区
代

码

货运总发送量 (吨) 货运总周转量 (吨公里)

本年本月
止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本年本月
止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８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５≥６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地区间货物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ꎬ

按照全国 ３１ 省 (市) 计算ꎮ

３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８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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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三条　 铁路运输生产主要指标 (国铁统定－４)

一、 报表

铁路运输生产主要指标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４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本月止

累计
本月

比上年同期增长 (％ )

累计 本月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货运总发送量 吨 ０１
其中: 货物发送量 吨 ０２

行包发送量 吨 ０３
货运总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４

其中: 货物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５
行包周转量 吨公里 ０６

货物平均运程 公里 ０７
旅客发送量 人 ０８

其中: 始发旅客人数 人 ０９
旅客周转量 人公里 １０
旅客平均行程 公里 １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中国铁路总公司月后 １０ 日前ꎬ 其他运输企业月后 ６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０１ ＝０２＋０３ꎻ ０４ ＝０５＋０６ꎻ ０７ ＝０５ / ０２ꎻ ０８≥０９ꎻ １１ ＝１０ / ０９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客货运输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ꎮ

３ 相关旅客运输指标见 “第二章 铁路旅客运输统计” 章节ꎮ

４ 货物平均运程保留两位小数ꎮ

５ 本表为月报ꎬ 中国铁路总公司月后 １０ 日前ꎬ 其他运输企

业月后 ６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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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条　 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完成情况日报(国铁统定－１１)

一、 报表

全国铁路货物运输完成情况日报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１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日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日

甲 乙 丙 １

货物发送量 吨 ０１
装车数 车 ０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统计时间范围为前一日 １８ ∶ ００ 到本日的 １８ ∶ ００ꎮ
３ 报送时间: 当日 ２１ 点前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货物运输日完成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货物运输发送资料及企业间交换资料编制ꎮ

３ 本表为日报ꎬ 当日 ２１ 点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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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铁路运输设备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四十五条 　 铁路运输设备统计范围包括: 铁路线路、 机

车、 客车、 动车组、 货车等ꎮ

一、 凡产权属于本单位的主要运输设备ꎬ 包括使用、 未使用

(含备用、 封存、 出租) 的设备ꎬ 由产权所属单位统计ꎮ

二、 凡新建交付的铁路运输设备均按验收交接之日起统计ꎮ

三、 运输设备统计时点为报告期末 ２４ 点ꎮ

第四十六条　 铁路运输设备统计调查对象为全国铁路运输企

业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四十七条　 铁路线路

铁路线路是指机车车辆走行的通路ꎬ 轨道及支承轨道所必需

的路基、 桥梁、 涵洞、 隧道及其他建筑物的总称ꎮ

一、 复线铁路里程是指双线及以上的线路ꎬ 营业长度中的复

线ꎬ 按与复线相对应的第 Ｉ 线长度计算ꎬ 以 “复线铁路里程” 为

统计指标ꎮ

二、 电气化铁路是指具备电力机车牵引条件的线路ꎬ 以

“电气化铁路里程” 为统计指标ꎮ

三、 重载铁路是指同时具备下述条件中任意两个的线路ꎬ 以

“重载铁路里程” 为统计指标:

—  27  —



(一) 列车牵引重量至少达到 ８０００ 吨或列车空车底编组辆

数不少于 ８０ 辆ꎻ

(二) 轴重 ２７ 吨及以上ꎻ

(三) 在运营长度不少于 １５０ 公里线路上ꎬ 年运量达到 ４０００

万吨及以上ꎮ

四、 高速铁路是指设计开行时速 ２５０ 公里以上 (含预留)ꎬ

并且初期运营时速 ２００ 公里以上的客运列车专线铁路ꎬ 以 “高速

铁路里程” 为统计指标ꎮ

第四十八条　 铁路线路长度

铁路线路长度分为营业长度、 延展长度ꎮ

一、 营业长度是指投入客货运输营业或临时营业的线路长

度ꎬ 以 “营业里程” 为统计指标ꎮ

每条线路的营业长度是指营业线路的正线两端车站站中心间

的距离ꎬ 计算方法为:

(一) 站中心一般以运转室或站舍、 候车室中心为准ꎮ

(二) 线路起点或终点为线路所 (或信号所) 时ꎬ 营业里程

从该线起始点或终止点开始计算ꎮ

(三) 在计算营业长度时ꎬ 按第Ⅰ线长度计算ꎮ

(四) 几条正线在同一个车站出岔时ꎬ 每条线路的营业长度

均自该站中心起计算ꎮ

(五) 投入营业并核收运输费用的联络线计算营业长度ꎮ

(六) 营业里程自线路投入运营之日起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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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展长度是指各线自线路起点至线路终点的线路中心线

连续长度ꎮ 线路的起始点、 终止点ꎬ 其位置一般为道岔尖轨尖

端、 道岔基本轨前接头、 车挡或其他指定的位置ꎮ 线路的起终点

按其所在的车站 (线路所、 信号所) 统计ꎮ 延展长度分为正线、

站线、 段管线、 岔线、 特别用途线延展长度ꎬ 其总和为总延展长

度ꎬ 以 “延展里程” 为统计指标ꎮ

第四十九条　 机车

机车指用于牵引货物列车和旅客列车的动力车辆ꎮ 按照机车

的原动力可分为蒸汽机车、 电力机车和内燃机车三种ꎮ 实行机车

配属制的运输企业、 机务段按照机车配属关系统计配属机车台

数ꎬ 不实行机车配属制的铁路运输企业按资产隶属关系统计机车

台数ꎮ

第五十条　 客车

客车指采用机车牵引ꎬ 可灵活编组ꎬ 用于运载、 服务旅客的

铁路车辆以及按客车管理的空调发电车、 试验车、 维修车、 特种

车等ꎮ 实行客车配属制的铁路运输企业按照客车配属关系统计配

属客车辆数ꎬ 不实行客车配属制的铁路运输企业按资产隶属关系

统计客车辆数ꎮ

第五十一条　 动车组

动车组指自带动力的可以两端驾驶的旅客列车ꎮ

第五十二条　 货车

货车指用于装运货物的铁路车辆ꎬ 按车型可分为棚车、 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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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平车、 毒品车、 罐车、 冷藏车等ꎮ

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五十三条　 全国铁路线路里程 (国铁统年－２)

一、 报表

全国铁路线路里程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２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公里　 　 　 　 　 　

地区 代码 延展里程 营业里程
正式营业里程

甲 乙 １ ２ ３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２≥３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全国铁路线路里程及分省市里程情况ꎮ

２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３ 延展里程、 营业里程、 正式营业里程均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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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四条　 全国铁路运输设备基本情况 (国铁统年－３)

一、 报表

全国铁路运输设备基本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３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年

甲 乙 １
一、 营业里程 (公里) ０１
　 　 　 其中: 复线铁路里程 ０２
　 　 　 　 　 　 电气化铁路里程 ０３
　 　 　 　 　 　 高速铁路里程 ０４
　 　 　 　 　 　 重载铁路里程 ０５
二、 机车年末数 (台) ０６
　 　 　 其中: 内燃机车 ０７
　 　 　 　 　 　 电力机车 ０８
三、 客车年末数 (辆) ０９
　 　 　 其中: 软卧车 １０
　 　 　 　 　 　 硬卧车 １１
　 　 　 　 　 　 软座车 １２
　 　 　 　 　 　 硬座车 １３
四、 动车组年末数 (标准组) １４

其中: 组数 １５
　 　 　 辆数 １６

五、 货车年末数 (辆) １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４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０１≥０２ꎬ ０１≥０３ꎬ ０１≥０４ꎬ ０１≥０５ꎻ ０６≥０７＋０８ꎻ ０９≥１０＋１１＋１２＋１３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全国铁路运输设备基本情况ꎮ

２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３ 营业里程、 复线铁路里程、 电气化铁路里程、 高速铁路

里程、 重载铁路里程均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４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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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五十五条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各类投资主体建造、 购

置铁路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ꎮ

第五十六条　 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ꎬ 单位价值

(含增值税) 在 ５０００ 元及以上 (行政事业单位为 １０００ 元及以上ꎬ

其中专用设备 １５００ 元及以上)ꎬ 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物质形态

的有形资产ꎮ

第五十七条　 统计范围为铁路固定资产建造和购置活动所表

现的经济现象ꎬ 包括建设前期、 施工、 投产、 竣工和投资回收全

过程ꎮ

第五十八条　 统计调查对象为铁路建设单位ꎮ

第五十九条　 调查单位指固定资产投资的建设单位和建设项

目ꎮ 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的组织、 实施和管理单位ꎮ 建设项目是

按照一个项目批复或一个总体设计进行施工ꎬ 由一个或者若干个

具有内在联系的单项工程组成的总体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六十条　 建设规模及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一、 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名称指建成投产项目或

工程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的名称ꎬ 基层单位要将建成

投产项目或工程的全部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ꎬ 按 «新增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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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或工程效益) 目录及代码» 规定的名称及代码填写ꎮ

二、 计量单位按照 «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目录»

规定的计量单位填报ꎮ

三、 建设规模指建设项目或工程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设计

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包括已经建成投产和尚未建成投产的工程

的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ꎬ 它是以实物形态表示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的指标ꎬ 反映建设项目或工程全部建成投产 (或交付使用)

后ꎬ 能够为社会提供多少设计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建设规模应填写设计任务书或计划文件中规定的全部能力

(或效益)ꎮ 新建项目按全部设计能力 (或工程效益) 计算ꎻ 改、

扩建项目或企业、 事业单位ꎬ 按改、 扩建设计规定的全部新增加

的能力 (或工程效益) 填写ꎬ 不包括改、 扩建以前原有的生产

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没有总体设计的企业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单

项工程的设计能力ꎮ

四、 本年施工规模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单项工程 (或更新改

造项目) 的设计能力 (或工程效益)ꎬ 包括报告期以前已开工跨

入本年继续施工的工程的设计能力和报告期新开工工程的设计能

力ꎮ 也包括报告期内建成投产或报告期施工后又停缓建的单项工

程设计能力ꎮ 不包括在报告期以前建成投产或已经停、 缓建的工

程ꎬ 以及报告期内尚未正式开工的工程的设计能力ꎮ 本年施工规

模是全部建设规模中在本年正式施工的部分ꎬ 即本年施工的工程

或项目的全部设计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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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开始建设累计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指自开

始建设至本年底止建成投产的全部单项工程累计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包括报告期以前已经建成投产和报告期内建成

投产的单项工程的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没有总体设计的企

业只填本年施工的全部工程自开始建设至本年底止的累计新增生

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六、 本年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指在本年度内按照

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的计算条件和标准ꎬ 实际建成投

入生产或交付使用的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ꎮ

计算新增生产能力ꎬ 原则上应按工程的设计 (计划) 能力

计算ꎮ 设计能力是指设计中规定的主体工程 (或主体设备) 及

相应配套的辅助工程 (或配套设备) 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达到的

生产能力ꎮ 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调整设计能力时ꎬ 必须经原批准设

计的管理机关批准后ꎬ 才能按批准修改后的能力计算ꎮ 如尚未批

准ꎬ 仍按原设计能力计算ꎬ 并加以说明ꎮ 无设计 (或计划) 能

力的ꎬ 可根据验收时的鉴定能力计算ꎮ

建成投产的工程ꎬ 各生产环节的设备已经配齐ꎬ 符合计算新

增生产能力条件的ꎬ 应按该工程的全部设计能力计算ꎻ 各生产环

节的设备虽未按设计全部配套建成ꎬ 但保证生产所需的主体设

备、 配套设施、 主体工程、 辅助工程都已部分完成ꎬ 形成生产作

业线ꎬ 经负荷试运转正式投入生产的ꎬ 只计算设备配齐部分的能

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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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条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指标

一、 单位名称指新建项目填报建设项目的全称ꎮ 在原有企

业、 事业单位基础上进行的扩建、 改建和技术改造等项目填报本

企业、 事业单位的全称ꎬ 不要填简称ꎬ 也不要随意更改ꎮ 填项目

建设单位的名称ꎬ 根据立项批复里的内容填写ꎬ 谁立项填谁ꎬ 一

般来说填该项目投资主体的全称ꎮ 名称必须是由项目建设单位填

报ꎬ 不允许填基层统计部门或基层政府的名称ꎮ

二、 项目名称主要根据立项批复里的项目名称填写ꎬ 没有立

项的根据项目的具体内容填写ꎮ 一般来讲ꎬ 单位名称和项目名称

不应相同ꎮ

三、 建设地址指建设项目的建设地点ꎬ 根据实际情况填列:

主体工程在现有企业、 事业单位内进行建设的ꎬ 填现有企业、 事

业单位地址ꎻ 主体工程在现有企业、 事业单位之外进行建设的ꎬ

填主体工程的建设地址ꎮ

四、 登记注册类型指企业或企业生产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

型ꎬ 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ꎮ 划分企业登

记注册类型的依据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ꎬ

按照国家统计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印发的 «关于划分

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国统字 〔２０１１〕 ８６ 号) 执行ꎮ

五、 行业类别指根据其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性质对各类单位

进行的分类ꎮ 应根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的主要产品种类或主要

用途及社会经济活动种类来划分ꎬ 不能根据项目单位本身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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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来划分ꎮ

行业类别要根据最新的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１７) 来填报ꎮ 行业代码为四位ꎬ 根据行业小类填写ꎮ

一般情况下一个建设项目只能属于一种国民经济行业ꎮ

六、 隶属关系指本单位隶属于哪一级行政管理单位ꎮ 隶属关

系是按建设单位或企业、 事业、 行政单位主管上级机关确定的ꎮ

七、 建设性质指固定资产再生产的性质ꎬ 按整个建设项目的

具体情况确定ꎮ 一个建设项目只能有一种建设性质ꎮ

八、 技术改造指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新设备、 新材料

对现有设施、 工艺条件及生产服务等进行改造提升ꎬ 淘汰落后产

能ꎬ 实现内涵式发展的投资活动ꎮ 根据建设性质划分ꎬ 技术改造

投资包括改建和技术改造项目投资ꎬ 以及扩建、 迁建、 恢复和单

纯购置项目中属于技术改造性质的项目投资ꎮ

九、 开工时间指项目开始建设的年月ꎮ 按建设项目设计文件

中规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开始施工的年月填写ꎮ 如果没有设

计ꎬ 按计划方案规定的永久性工程实际开始施工的年月填写ꎮ 这

个指标是计算建设项目建设工期和一定时期内施工项目个数的依

据ꎮ

建设项目永久性工程的开工时间ꎬ 一般指永久性工程正式破

土开槽开始施工的时间ꎬ 作为建筑物组成部分的正式打桩也算为

开工ꎮ 在此以前的准备工作ꎬ 如工程地质勘查、 平整场地、 旧有

建筑物的拆除、 临时建筑、 施工用临时道路、 水、 电等工程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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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正式开工ꎮ 总体设计内的工程开工之前ꎬ 用迁移补偿费先进行

拆迁还建工程的项目不算正式开工ꎮ 没有土建工程的项目ꎬ 开工

时间填写安装工程开始施工的时间ꎮ 交通、 铁路等需要大量土、

石方工程的项目ꎬ 开工时间按开始进行土、 石方工程的时间填

写ꎮ 以前年度全部停缓建在本年复工的项目ꎬ 仍按设计文件中规

定的永久性工程第一次正式开工的年月填报ꎬ 不按复工的时间填

报开工时间ꎮ

十、 本年全部建成投产时间指建设项目按计划规定的生产能

力 (或效益) 在本年内按合同规定全部建成ꎬ 经验收合格或达

到竣工验收标准 (引进项目并应按合同规定经过试生产考核达

到验收标准ꎬ 经双方签字确认) 正式移交生产或交付使用的时

间ꎮ

十一、 控股情况以法人企业为分类对象ꎬ 根据企业实收资本

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进行分类ꎬ 并按出资人

对企业的控股程度ꎬ 分为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ꎮ 非法人单位投资

项目按投资比重划分ꎮ 本制度中控股单位具体分为国有控股、 集

体控股、 私人控股、 港澳台商控股、 外商控股和其他六类ꎮ 行政

和事业单位的投资项目都填国有控股ꎮ

十二、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指报告期末建设项目状态情况ꎮ

在建指建设项目本年正式进行过建筑或安装施工活动ꎬ 但在

报告期末尚未建成投产ꎬ 处于建设阶段ꎬ 包括本期施工项目ꎬ 也

包括以前年度施过工结转到本期尚未开工的建设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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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末已经成立专门的筹建机构ꎬ 且财务上可以独立核算

的筹建项目ꎬ 期末建设状态也可以填 “在建”ꎬ 但不计算施工项

目个数ꎬ 不能报送建设用地费ꎬ 建设用地费只有在项目正式开工

时才能报送ꎮ 不能满足成立筹建机构和独立核算两个条件的项

目ꎬ 只有在项目正式开工时才能上报ꎬ 不能按筹建项目上报ꎮ

第六十二条　 固定资产投资额和新增固定资产指标

固定资产投资额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在一定时期内建造和购

置固定资产的工作量以及与此有关的费用的总称ꎮ

一、 计划总投资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在建总规模的重要指

标ꎬ 也是检查工程进度、 计算建设周期的依据之一ꎮ

计划总投资是指在建的建设工程按照总体设计 (或按设计

概算或预算) 规定的内容全部建成计划需要的总投资ꎮ 没有总

体设计的建设工程ꎬ 分别按报告期施工工程的计划总投资合计数

填报ꎮ 单纯购置单位应填报单纯购置的计划总投资ꎮ 计划总投资

按以下方法确定填报:

(一) 有上级批准计划总投资的ꎬ 填列上级批准数额ꎮ 在上

级批准计划总投资后ꎬ 又批准调整 (追加或减少) 时ꎬ 应填列

批准后的调整数字ꎻ

(二) 无上级批准的计划总投资的ꎬ 填列有关权威单位编制

的概算或预算中的计划总投资ꎻ

(三) 前两者都没有的ꎬ 填列年内施工工程计划总投资ꎮ

二、 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指建设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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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止累计完成的全部投资ꎮ 它是反映整个建设项目或企、 事业单

位建设总进度的指标ꎬ 其计算范围原则上应与 “计划总投资”

指标包括的工程内容相一致ꎮ 报告期前已建成投产或停、 缓建工

程完成的投资以及拆除、 报废工程的投资ꎬ 仍应包括在内ꎬ 但转

出的 “在建工程” 累计投资应予以扣除ꎬ 转入的 “在建工程”

以前年度完成的投资应当包括ꎮ

三、 本年完成投资指从本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本年最后一天止完

成的全部投资额ꎮ 本年完成投资是反映本年的实际投资规模ꎬ 计

算有关投资效果ꎬ 进行国民经济核算和经济分析的重要指标ꎮ

自年初累计完成投资指从本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报告期 (月、

季、 半年) 末止累计完成的投资ꎮ

本月完成投资指从本月 １ 日起至本月最后一天止完成的全部

投资额ꎮ

实际完成投资额是以货币表示的工作量指标ꎬ 包括实际完成

的建筑安装工程价值ꎬ 设备、 工具、 器具的购置费ꎬ 以及实际发

生的其他费用ꎮ 没用到工程实体的建筑材料、 工程预付款和没有

进行安装的需要安装的设备等ꎬ 都不能计算投资完成额ꎮ

计算投资额所依据的价格: 建筑安装工程投资额一般按预算

价格计算ꎮ 实行招标的工程ꎬ 按中标价格计算ꎮ 凡经建设单位与

施工单位双方协商同意的工程价差、 量差ꎬ 且经建设单位同意拨

款的ꎬ 应视同修改预算价格ꎮ 建筑安装工程应按修改后的预算价

格计算投资完成额ꎮ

—  39  —



对于某些工程已进入施工但施工图预算尚未编出的ꎬ 统计报

表可根据工程进度先按设计概算或套用相同的结构、 类型工程的

预算综合价格计算ꎬ 待预算编出后再进行调整ꎮ

建设单位议价购料供应给施工单位ꎬ 材料价差部分未转给施

工单位的ꎬ 建设单位应将这部分价差包括在建安工程投资中ꎮ

设备、 工具、 器具购置投资额一律按实际价格ꎬ 即支出的全

部金额计算ꎮ 外购设备、 工具、 器具除设备本身的价格外ꎬ 还应

包括运杂费、 仓库保管费等ꎮ 自制的设备、 工具、 器具ꎬ 按实际

发生的全部支出计算ꎮ

其他费用的价格一般按财务部门实际支付的金额计算ꎮ

国内贷款利息按报告期实际支付的利息计算投资完成额ꎬ 并

作为增加固定资产的费用处理ꎮ

利用国外资金或国家自有外汇购置的国外设备、 工具、 器

具、 材料以及支付的各种费用ꎬ 按实际结算价格折合人民币计

算ꎮ

住宅本年完成投资指为建造专供居住使用的房屋而进行的投

资ꎬ 包括建造职工家属宿舍和集体宿舍 (包括职工单身宿舍、

学生宿舍) 等完成的投资ꎮ 住宅是根据单项工程的直接用途确

定的ꎬ 在计算住宅投资时应将与其有关的设备购置与其他费用一

并计入ꎮ 投资单位只填报自己建造的住宅ꎬ 不包括购置的商品

房ꎮ

四、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指已经完成建造和购置过程ꎬ 并已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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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生产或使用单位的固定资产的价值ꎬ 包括已经建成投入生产或

交付使用的工程投资和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设备、 工具、 器具的

投资及有关应摊入的费用ꎮ

属于增加固定资产价值的其他建设费用ꎬ 应随同交付使用的

工程一并计入新增固定资产ꎮ

第六十三条　 资金来源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小计指固定资产投资单位在报告期收到

的ꎬ 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货币资金ꎮ 包括国家预算资金、 国

内贷款、 债券、 利用外资、 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ꎮ

各项应付款合计指本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应付而未付的投

资款ꎬ 即指拖欠施工单位、 生产单位、 税务部门、 职工个人等的

投资款ꎮ 包括当年应付工程款、 应付器材款、 应付工资、 应付有

偿调入器材及工程款、 其他应付款、 应交税金、 应交基建收入、

应交能源交通建设基金、 应交预算调节基金及其他应交款ꎮ 各项

应付款填报报告期实际增加数 (或发生数)ꎬ 即当年因建造和购

置固定资产应付而未付的各种应付款ꎬ 不包括以前年度累计的应

付款ꎮ

工程款指应付给施工单位的投资款ꎮ

第六十四条　 机车车辆购置的统计指标

机车车辆的车种车型ꎮ 分机车、 客车、 货车、 动车组和其他

车种车型进行统计ꎮ 在区分车种车型时ꎬ 根据机车车辆的牵引方

式、 用途、 规格等规定标识分类ꎮ

—  41  —



机车按牵引动力分为内燃机车、 电力机车等ꎮ 计量单位为

台ꎮ

客车按席别和用途分为硬座车、 软座车、 硬卧车、 软卧车、

双层硬座车、 双层软座车、 行李车、 餐车、 发电车等ꎮ 计量单位

为辆ꎮ

动车组按动力分布形式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ꎮ 组数计量单位

为标准组ꎬ 辆数计量单位为辆ꎮ

货车按构造、 标记载重和用途分为棚车、 敞车、 平车、 罐

车、 家畜车、 冷藏车、 毒品车、 保温车等ꎮ 计量单位为辆ꎮ

第六十五条　 接触网的统计指标

接触网是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由三部

分设备组成:

一、 接触悬挂ꎮ 直接向电力机车供电的架空线组ꎮ

二、 支持设备ꎮ 用来吊挂接触悬挂ꎬ 将其重量传递给支柱ꎮ

三、 支柱与基础ꎮ 用来承受接触悬挂和支持设备全部重量ꎮ

接触网工程以接触网折合长度反映完成进度ꎬ 包括正线、 站

线等所有线路延展长度ꎮ 用报告期接触网各工序完成的价值

(累计验工计价) 占接触网全部价值 (合同总价) 的比重乘接触

网全长计算ꎮ 计量单位: 条公里ꎮ 保留 １ 位小数ꎮ 计算方法:

接触网折合长度 ＝报告期完成的价值 / 接触网全部价值×接触

网设计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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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六十六条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

程效益) 情况 (国铁统年－７)

一、 报表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情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

０１ 单位名称 (盖章): ０２ 项目名称:

基层表
编码

０３

项目单位 项目建设地 顺序

２０　 　 年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７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建设
规模

本年施
工规模 本年新开工

累计新增
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本年新增

甲 乙 丙 ４０１ ４０２ ４０３ ４０４ ４０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铁路建设
项目 (不含军工、 国防项目)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３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４０１≥４０２ꎬ ４０１≥４０４ꎻ ４０２≥４０３ꎻ ４０４≥４０５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生产能

力 (或工程效益) 情况ꎮ

２ 统计范围

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投

资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铁路建设项目 (不含军工、 国防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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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编制依据

本表为报告期内按铁路项目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新增生

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情况报表ꎬ 并按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

效益) 名称进行统计ꎮ 依据铁路项目划分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新增生产能力 (或工程效益) 情况据实统计ꎮ

４ 表中统计指标审核关系为 ４０１≥４０２ꎬ ４０１≥４０４ꎻ ４０２≥

４０３ꎻ ４０４≥４０５ꎮ 数据保留 １ 位小数ꎮ

５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３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第六十七条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实物工作量及机车车辆

购置完成情况 (国铁统年－９)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实物工作量

及机车车辆购置完成情况ꎮ

２ 统计范围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ꎮ

３ 编制依据

本表为报告期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实物工作量及机车车

辆购置完成汇总情况ꎮ 依据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实物工作量及

机车车辆购置完成据实统计ꎮ

４ 表中统计指标审核关系为 ０１ ＝ ０２＋０３＋０４＋０５ꎮ ０１－０５ 项保

留 ２ 位小数ꎬ ０６－１４ 项保留 １ 位小数ꎬ １５－２３ 项取整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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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本表为月、 年报ꎻ 月报于次月 １０ 日前ꎬ 年报于翌年 ３ 月

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额、 实物工作量及机车车辆购置完成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９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年

甲 乙 丙 １

一、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万元 ０１
　 　 (一) 基本建设 万元 ０２
　 　 (二) 更新改造 万元 ０３
　 　 (三) 机车车辆购置 万元 ０４
　 　 (四) 其它 万元 ０５
二、 投产里程 —
　 　 (一) 新线里程 公里 ０６
　 　 　 　 　 　 其中: 高速铁路 公里 ０７
　 　 (二) 复线里程 公里 ０８
　 　 (三) 电气化铁路里程 公里 ０９
三、 自年初累计完成主要实物工程量 —
　 　 (一) 正线铺轨 公里 １０
　 　 　 　 　 　 其中: Ⅰ线 公里 １１
　 　 　 　 　 　 　 　 　 Ⅱ、 Ⅲ、 Ⅳ线 公里 １２
　 　 (二) 站线铺轨 公里 １３
　 　 (三) 路基土石方 万立方米 １４
　 　 (四) 特大、 大中桥 折合米 /竣工座 １５
　 　 (五) 隧道 折合米 /竣工座 １６
四、 电气化铁路 — —
　 　 　 其中: 接触网 条公里 １７
　 　 　 　 　 　 变电所 竣工处 １８
五、 机车车辆购置 — —
　 　 　 其中: 机车 台 １９
　 　 　 　 　 　 客车 辆 ２０
　 　 　 　 　 　 货车 辆 ２１
　 　 　 　 　 　 动车组 — —
　 　 　 　 　 　 　 其中: 组数 标准组 ２２
　 　 　 　 　 　 　 　 　 　 辆数 辆 ２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３ 月底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０５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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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十八条　 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 (国铁统定－８)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ꎮ

２ 统计范围

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投

资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不含军工、 国防项

目)ꎮ

３ 编制依据

本表为报告期内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基本情况ꎮ 依据铁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卡片信息完成据实统计ꎮ

４ 表中指标审核关系为 １０３≥１０７ꎻ １０７≥１４０ꎻ １０７≥１１８ꎻ

１０７ ＝ 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２ꎻ １１０≥１１１ꎻ 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４ꎻ １３０≥１３１ꎻ

１３２≥１３３ꎻ １３４≥１３５ꎻ ３０３ ＝ 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３１８ꎻ ３０４≥

３２８ꎻ ３２０≥３２１ꎮ 表中指标计量单位为万元的数据保留 ２ 位小数ꎬ

其他数据取整数ꎮ

５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９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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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８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一、 项目基本情况

０１ 项目代码 □□□□□□□□□－□□□□□□－□□□

０２ 项目名称

１３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
监管平台统一代码

□□□□－□□□□□□－□□－□□－□□□□□□

１０４ 报表类型

报表类型　 　 　 　 　 　 　 □

Ａ 农业　 Ｂ 规模以上工业　 Ｂ１ 规模以下工业　 Ｃ 建筑业　 Ｅ 批发和零售业

Ｓ 住宿和餐饮业　 Ｘ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　 Ｆ 规模以上服务业　 Ｈ 投资　 Ｕ 其他

２０４

登记注册类型　 　 　 　 □□□
内资　 　 　 　 　 　 　 　 　 　 　 　 　 　 　 　 　 　 　 港澳台商投资
１１０ 国有　 　 　 　 　 　 １５９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０ 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　 　 　 　 ３３０ 外资企业
１２０ 集体 １６０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２０ 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 ３４０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０ 股份合作 １７１ 私营独资 ２３０ 港澳台商独资 ３９０ 其他外商投资
１４１ 国有联营 １７２ 私营合伙 ２４０ 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经营
１４２ 集体联营 １７３ 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０ 其他港澳台投资 ４１０ 个体户
１４３ 国有与集体联营 １７４ 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外商投资 ４２０ 个人合伙
１４９ 其他联营 １９０ 其他 ３１０ 中外合资经营
１５１ 国有独资公司 ３２０ 中外合作经营

０３ 项目建设
所在地及区划

　 　 　 　 　 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地 (区、 市、 州、 盟) 　 　 　 县 (区、 市、 旗)
　 　 　 　 　 乡 (镇) 　 　 　 　 　 街 (村)、 门牌号

区划代码□□□□□□□□□□□□

０４ 联系电话
□□□□□□□□－□

□□□□
０５ 项目行业编码 □□□□

０６ 控股情况 □ １ 国有控股　 ２ 集体控股　 ３ 私人控股　 ４ 港澳台商控股　 ５ 外商控股　 ９ 其他

０７
　 隶属关系　 　 　 　 　 　 　 □□
　 １０ 中央　 ２０ 省(自治区、直辖市)　 ４０ 地(区、市、州、盟)　 ５０ 县(区、市、旗)　 ９０ 其他

０８ 建设性质 □ １ 新建　 ２ 扩建　 ３ 改建和技术改造　 ４ 单纯建造生活设施　 ５ 迁建　 ６ 恢复　 ７ 单纯购置

０９ 项目类别

１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２ 棚户区改造项目

３ 涉农项目

１０ 项目开工时间 □□□□年□□月

１１ 本年全部投产时间 □□□□年□□月 １２ 期末项目建设状态 □ １ 在建　 ２ 全部投产　 ３ 全部停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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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二、 项目投资情况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本月

甲 乙 丙 １ 甲 乙 丙 １

计划总投资 万元 １０１ 房屋竣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２
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３ 　 其中: 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３
本年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０７ 房屋竣工价值 万元 １３４
　 其中: 本月完成投资 万元 １４０ 　 其中: 住宅 万元 １３５
　 其中: 住宅 万元 １１８ 上年末结余资金 万元 ３０２
按构成分: 本年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３０３
　 建筑工程 万元 １０８ 　 国家预算资金 万元 ３０４
　 安装工程 万元 １０９ 　 　 其中: 中央预算资金 万元 ３２８
　 设备工器具购置 万元 １１０ 　 国内贷款 万元 ３０５
　 　 其中: 购置旧设备 万元 １１１ 　 债券 万元 ３０６
　 其他费用 万元 １１２ 　 利用外资 万元 ３０７
　 　 其中: 旧建筑物购置费 万元 １１３ 　 自筹资金 万元 ３１１
　 　 其中: 建设用地费 万元 １１４ 　 其他资金来源 万元 ３１８
本年新增固定资产 万元 １２８ 各项应付款合计 万元 ３２０
房屋施工面积 平方米 １３０ 　 其中: 工程款 万元 ３２１
　 其中: 住宅 平方米 １３１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各种登记注册类型的法人单位以及个体经营进行的计划总投资 ５００ 万元及以上的铁路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 (不含军工、 国防项目)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９ 日前ꎮ
３ 本表除 “计划总投资”、 “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投资”、 “其中: 本月完成投资” 指标外ꎬ 其他指标均为

自年初至报告期末累计数ꎮ
４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统一代码由各级发改部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生成ꎮ
５ 审核关系: １０３≥１０７ꎻ １０７≥１４０ꎻ １０７≥１１８ꎻ １０７ ＝ 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２ꎻ １１０≥１１１ꎻ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ꎻ １３０

≥１３１ꎻ １３２≥１３３ꎻ １３４≥１３５ꎻ ３０３ ＝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１＋３１８ꎻ ３０４≥３２８ꎻ ３２０≥３２１ꎮ
６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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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铁路能源消耗与节约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六十九条　 铁路能源消耗与节约统计的基本任务是: 适应

铁路节能管理的发展变化ꎬ 使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和先进的统计手

段ꎬ 全面、 准确、 及时、 系统地搜集、 整理、 发布铁路节能活动

的统计数据ꎬ 揭示铁路能源消耗的规律ꎬ 分析铁路节能活动的规

模、 结构和效果ꎬ 预测铁路能源消耗的发展趋势ꎮ

第七十条　 能源消耗与节约统计范围和内容

一、 统计范围包括煤炭、 石油、 天然气、 电力、 热力等资

源ꎮ

二、 统计主要内容是铁路运输企业各种能源消耗、 库存的实

物量情况ꎮ

第七十一条　 能源消耗与节约统计调查对象为全国铁路运输

企业ꎮ

第七十二条　 能源消耗统计原则

一、 谁消费、 谁统计ꎮ 不论所消费的能源所有权归属ꎬ 由哪

个单位消费ꎬ 就由哪个单位统计消费量ꎮ 调拨给外单位或借出的

能源由接受单位或借入单位统计ꎮ 委托外单位加工制品使用的能

源由接受加工单位统计ꎮ

二、 何时投入使用ꎬ 何时计算消耗ꎮ 能源消耗的时间界限以

投入生产为标志ꎬ 只有在报告期投入使用的能源才能计算消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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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已经购买或领取而尚未使用的能源ꎮ

三、 实际消耗的数量原则ꎮ 计算能源消耗时ꎬ 不能重复计

算ꎮ 重复使用的能源只统计第一次投入ꎮ

四、 除水以外的耗能工质不做统计 (如: 氧气、 压缩空气

等)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七十三条　 本年消费量

指报告期内企业实际消耗的原煤、 褐煤、 洗精煤、 焦炭、 焦

炉煤气、 城市煤气、 燃料油 (重油)、 柴油、 汽油、 煤油、 液化石

油气、 油田天然气、 气田天然气、 外购热力、 电力等能源的数量ꎮ

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七十四条　 铁路企业主要能源消费与库存 (国铁统年－１)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内铁路运输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

源消费与库存的基本情况ꎮ

２ 编制依据

本表为报告期内铁路运输企业能源消费量与库存量统计汇总

表ꎮ 依据铁路运输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实际消耗的各类能源

数量实物量据实统计ꎮ

３ 期初库存量、 本年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均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年报ꎬ 年报于翌年 ３ 月底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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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企业主要能源消费与库存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１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能源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期初库存量 本年消费量 期末库存量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原煤 吨 ０１

褐煤 吨 ０２
洗精煤 吨 ０３
焦炭 吨 ０４

焦炉煤气 立方米 ０５
城市煤气 立方米 ０６

燃料油 (重油) 吨 ０７
柴油 吨 ０８
汽油 吨 ０９
煤油 吨 １０

液化石油气 立方米 １１
油田天然气 立方米 １２
气田天然气 立方米 １３
外购热力 百万千焦 １４

电力 千瓦时 １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ꎬ 但不包括其所管理的工业、 建筑业等企业及行政、 事业单位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３ 月底前ꎮ
３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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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铁路交通事故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七十五条　 统计调查对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铁路交

通事故基本情况ꎮ

第七十六条　 铁路交通事故统计时点为报告期末 ２４ 点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七十七条 　 本规定所指铁路交通事故按照 «铁路交通事

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执行ꎮ

第七十八条　 根据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 直接经济损失、 列

车脱轨辆数、 中断铁路行车时间等情形ꎬ 事故等级分为特别重大

事故、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ꎻ 事故的构成要件按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执行ꎮ

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七十九条　 铁路交通事故情况统计表 (国铁统定－１２)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在报告期内发生在铁路运输企业的铁路交通事

故基本情况ꎮ

２ 编制依据

本表为报告期内铁路运输企业交通事故汇总表ꎬ 依据 «铁

路交通事故 (设备故障) 概况表» (安监报 １)、 «铁路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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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簿»(安监统 １)、 «铁路交通事故统计簿» (安监统 ２)、 «铁

路交通事故基本情况表» (安监报 ３)、 «铁路作业人员伤亡登记

簿»(安监统 ４) 等相关原始台帐据实统计ꎮ

３ 本表为月报ꎬ 月后 ６ 日前由铁路运输企业报国家铁路局ꎬ

发生在专用铁路、 铁路专用线的事故由接轨站所属铁路运输企业

报告ꎮ

铁路交通事故情况统计表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２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甲 乙 丙 １

事故数量 件 ０１
　 其中: 特别重大 件 ０２
　 　 　 　 重大 件 ０３
　 　 　 　 较大 件 ０４
　 　 　 　 一般 (Ａ＋Ｂ) 件 ０５
事故导致死亡人数 人 ０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６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３＋４＋５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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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铁路装备制造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八十条　 铁路装备制造统计调查范围为在全国范围内生产

制造的铁路机车、 客车、 动车组、 货车、 大型养路机械等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八十一条　 机车车辆制造数量

机车车辆制造数量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ꎬ 符合产品质量

或订货者技术要求的实物数量ꎬ 包括商品量和自用量两部分ꎬ 是

以实物单位计算的产品产量ꎮ 其中出口产品产量是指以合同文本

(含已签约未生效合同) 为依据ꎬ 由国内代理公司签约且最终目

的地为海外的订单生产产品数量ꎮ

第八十二条 　 电力机车是指从供电网 (接触网) 或供电轨

中获取电能ꎬ 再通过电动机驱动车辆行驶的机车ꎮ

第八十三条　 内燃机车是指以内燃机作为原动力ꎬ 通过传动

装置驱动车轮的机车ꎮ

第八十四条　 城市轨道车辆是指采用轨道结构进行承重和导

向的车辆运输系统ꎬ 依据城市交通总体规划的要求ꎬ 设置全封闭

或部分封闭的专用轨道线路ꎮ

第八十五条　 地铁车辆是指在地下运行为主的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ꎮ

第八十六条　 清筛机是通过挖掘链将轨排下或轨旁的道砟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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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ꎬ 振动筛对挖出的道砟进行筛分ꎬ 筛出的污土可抛到线路两侧

或物料运输车内ꎬ 清洁道砟可直接回填到道心内和挖掘链后方、

钢轨两侧的道床内ꎮ

第八十七条　 捣固车是集捣固装置、 起拨道装置、 测量系统

为一体的机电一体化设备ꎬ 能进行起道、 拨道、 抄平、 钢轨两侧

枕下道砟捣固和枕端道砟夯实作业ꎮ 并利用车上测量系统ꎬ 可对

作业前、 后线路的轨道几何参数进行测量及记录ꎬ 通过控制系

统ꎬ 实现按设定的轨道几何参数进行作业ꎮ

第八十八条　 配砟车是通过中犁、 侧犁、 翼犁等工作装置完

成道床的配砟整形作业ꎬ 使道床布砟均匀ꎬ 按技术要求成形ꎮ 清

扫装置将作业时残留于轨枕和扣件上的道砟清扫并收集ꎬ 再通过

输送带移向道床边坡ꎬ 使线路外观整齐美观ꎮ

第八十九条　 稳定车是通过两个激振装置ꎬ 强迫轨排及道床

产生横向水平振动并向道床传递垂直静压力ꎬ 迫使道砟流动重新

排列ꎬ 互相填充达到密实ꎬ 从而提高作业线路的横向阻力和道床

的整体稳定性ꎮ

第九十条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新签订的全部供货合同

价值ꎮ

第九十一条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指企业当年订单累计完成金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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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九十二条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国

铁统定－１３)

一、 报表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３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甲 乙 丙 １

新造电力机车 台 ０１
　 其中: 出口 台 ０２
新造内燃机车 台 ０３
　 其中: 出口 台 ０４
新造货车 辆 ０５
　 其中: 出口 辆 ０６
新造客车 辆 ０７
　 其中: 出口 辆 ０８
新造动车组 标准组 ０９
　 其中: 出口 标准组 １０
新造城轨与地铁车辆 辆 １１
修理机车 台 １２
修理客货车 辆 １３
修理动车组 标准组 １４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 万元 １５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１０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３≥４ꎻ ５≥６ꎻ ７≥８ꎻ ９≥１０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机车车辆制造企业生产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日常原始资料编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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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１０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第九十三条 铁路大型养路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国铁统定－１４)

一、 报表

铁路大型养路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４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月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甲 乙 丙 １

清筛机新造车 台 ０１
　 其中: 出口 台 ０２
捣固车新造车 台 ０３
　 其中: 出口 台 ０４
配砟车新造车 台 ０５
　 其中: 出口 台 ０６
稳定车新造车 台 ０７
　 其中: 出口 台 ０８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 万元 ０９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铁路养路机械制造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月后 ６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１≥２ꎻ ３≥４ꎻ ５≥６ꎻ ７≥８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铁路大型养路机械制造企业生产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日常原始资料编制ꎮ

３ 签订订单合同金额、 当年完成销售收入保留两位小数ꎮ

４ 本表为月报ꎬ 月报于次月 ６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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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铁路财务及电子商务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九十四条　 铁路财务统计范围为全国铁路运输企业资产、

负债、 营业收入、 成本费用、 经营损益等内容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九十五条　 存货

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在生

产过程中的在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或

物料等ꎬ 通常包括原材料、 在产品、 半成品、 产成品、 商品以及

周转材料等ꎮ 根据会计 “资产负债表” 中 “存货” 项目的期末

余额数填报ꎮ 其中: “年初存货” 根据会计 “资产负债表” 中

“存货” 项目的年初余额数填报ꎮ

第九十六条　 固定资产原价

指固定资产的成本ꎬ 包括企业在购置、 自行建造、 安装、 改

建、 扩建、 技术改造某项固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ꎮ 根

据会计 “固定资产” 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ꎮ

第九十七条　 累计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末提取的历年固定资产折旧累计数ꎮ 根据会

计 “累计折旧” 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ꎮ

第九十八条　 本年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ꎮ 可以根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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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财务状况变动表” 中 “固定资产折旧” 项的数值填报ꎮ 若

企业执行 ２００１ 年 «企业会计制度»ꎬ 可以根据会计核算中 «资

产减值准备、 投资及固定资产情况表» 内 “当年计提的固定资

产折旧总额” 项本年增加数填报ꎮ

第九十九条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的、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ꎮ 资产一般按流动性

(资产的变现或耗用时间长短) 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ꎮ 其

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

账款、 预付款项、 其他应收款、 存货等ꎻ 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

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ꎮ 根据会计

“资产负债表” 中 “资产总计” 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ꎮ 包括企

业拥有的土地、 办公楼、 厂房、 机器、 运输工具、 存货等实物资

产和现金、 存款、 应收账款和预付账款等金融资产ꎮ

第一百条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ꎬ 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的现时义务ꎮ 负债一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

动负债ꎮ 根据会计 “资产负债表” 中 “负债合计” 项目的期末

余额数填报ꎮ 包括银行贷款、 借款、 应付账款、 应付职工工资、

应付职工福利费、 应交税金等企业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ꎮ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或 «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 负

债合计 ＝流动负债合计＋非流动负债合计ꎻ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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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企业负债包括流动负债和长期负债ꎮ

第一百〇一条　 营业收入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确认的收入总额ꎮ 营业收

入包括 “主营业务收入” 和 “其他业务收入”ꎮ 根据会计 “利润

表” 中 “营业收入”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第一百〇二条　 营业成本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和其他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ꎮ 包括企

业 (单位) 在报告期内从事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发

生的各种耗费ꎮ 包括 “主营业务成本” 和 “其他业务成本”ꎮ 根

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营业成本”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ꎮ

第一百〇三条　 税金及附加

指企业因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按税法规定应缴纳的消费税、 城

市维护建设税、 资源税、 教育费附加及房产税、 土地使用税、 车

船使用税、 印花税等相关税费ꎮ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税金

及附加” 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ꎮ

第一百〇四条　 销售费用

指企业在销售商品和材料、 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费

用ꎬ 包括保险费、 包装费、 展览费和广告费、 商品维修费、 预计

产品质量保证损失、 运输费、 装卸费等以及为销售本企业商品而

专设的销售机构 (含销售网点、 售后服务网点等) 的职工薪酬、

业务费、 折旧费等经营费用ꎮ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或 «小企

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ꎬ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销售费用”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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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ꎬ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营业费用 (或经营费用) ”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填报ꎮ

第一百〇五条　 管理费用

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费用ꎬ 包括企业

在筹建期间内发生的开办费、 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经营

管理中发生的ꎬ 或者应当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等ꎮ 根据会

计 “利润表” 中 “管理费用”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执行财

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８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 １５ 号) 的企业ꎬ 应把研发费用项目的本年累计数

归并到管理费用项目中填报ꎮ

第一百〇六条　 税金

指企业按照规定从管理费用中支付的房产税、 印花税、 车船

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ꎮ 根据 “管理费用明细账” 中 “管理费用

—税金” 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 (结转前) 分析填报ꎮ

第一百〇七条　 差旅费

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的差旅费ꎬ 包括市内公出的交通费和外

地出差的差旅费ꎮ 根据 “管理费用明细账” 中 “管理费用—差

旅费” 的期末借方余额 (结转前) 分析填报ꎮ

第一百〇八条　 财务费用

指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ꎬ 包括

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 (减利息收入)、 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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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汇兑收益) 以及相关的手续费等ꎮ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财务费用”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第一百〇九条　 利息净支出

指企业短期借款利息、 长期借款利息、 应付票据利息、 票据

贴现利息、 应付债券利息、 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利息

支出减去银行存款等的利息收入后的净额ꎮ

第一百一十条　 资产减值损失

指企业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损失ꎮ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资产减值损失”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未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填 “０”ꎮ 执行财政部 «关于修订印发

２０１８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 〔２０１８〕 １５ 号)

的企业ꎬ 应把信用减值损失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归并到资产减值损

失项目中填报ꎮ

第一百一十一条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指企业的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ꎬ 以及采用公允

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衍生工具、 套期保值业务等公允

价值变动形成的应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或损失ꎮ 根据会计 “利

润表” 中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ꎬ 或根

据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会计科目的余额填报ꎮ 余额在贷方ꎬ

则为净收益ꎬ 余额在借方ꎬ 则为净损失ꎬ 以 “ －” 号记ꎮ 未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填 “０”ꎮ

第一百一十二条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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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ꎬ 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

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ꎮ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投资收益” 项

目的本年累计数填报ꎮ 如为投资损失以 “ －” 号记ꎮ

第一百一十三条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ꎮ 执行 «企业会计

准则» 或 «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ꎬ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

去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资

产减值损失ꎬ 再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和其他收益后

的金额ꎬ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营业利润” 项目的本年累计

数填报ꎻ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ꎬ 营业利润为营业收入减

去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ꎬ 再

加上投资收益后的金额ꎬ 根据会计 “损益表” 中 “营业利润”

项目、 “投资收益” 项目的本年累计数之和填报ꎮ

第一百一十四条　 营业外收入

指企业发生的与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的各项收入ꎬ 主要包括

债务重组利得、 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 盘盈利得、 捐

赠利得等ꎮ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或 «小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

业ꎬ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营业外收入” 项目的本期累计数

填报ꎻ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ꎬ 根据会计 “损益表” 中

“营业外收入” 项目、 “补贴收入” 项目的本期累计数填报ꎮ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政府补助

指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ꎬ 但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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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政府作为所有者投入的资本ꎮ 包括财政贴息、 研究开发补贴、

政策性补贴等ꎮ 根据会计 “利润表” 中 “营业外收入－政府补

助” 的本期金额数填报ꎮ

第一百一十六条　 应付职工薪酬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

他相关支出ꎮ 包括职工工资、 奖金、 津贴和补贴ꎬ 职工福利费ꎬ

医疗保险费、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工伤保险费和生育保险

费等社会保险费ꎬ 住房公积金ꎬ 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ꎬ 非货

币性福利ꎬ 因解除与职工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ꎬ 其他与获得职

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ꎮ 执行 «企业会计准则» 或 «小企业

会计准则» 的企业ꎬ 根据会计科目 “应付职工薪酬” 的本年贷

方累计发生额填报ꎻ 执行其他企业会计制度的企业ꎬ 应将本年上

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ꎮ

第一百一十七条　 应交增值税

指按照税法规定ꎬ 以销售货物、 服务、 无形资产、 不动产或

提供加工、 修理修配劳务的增值额和货物进口金额为计税依据而

课征的一种流转税ꎮ 填报本指标时ꎬ 应按权责发生制核算企业本

期应负担的增值税ꎬ 有两种计算方法ꎬ 可选其一ꎬ 一旦确定ꎬ 原

则上不得更改ꎮ

计算方法一:

根据本期会计科目 (１)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退税” 年初至期末贷方累计发生额 (一般与期末贷方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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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ꎬ 因为年初贷方余额为零)ꎬ (２) “进项税额” 年初至期末

借方累计发生额ꎬ 即期末借方余额－年初借方余额ꎬ (３) “出口

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 “减免税款” 年初至期末借方累计发

生额 (一般与期末借方余额相等ꎬ 因为年初借方余额为零)ꎬ 取

值后按照下述公式计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

抵减内销产品应纳税额－减免税款＋出口退税

计算方法二:

根据本期 «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一般纳税人适用)» (以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３２ 号” 版式为例) “销项税额” (第

１１ 栏)、 “进项税额” (第 １２ 栏)、 “进项税额转出” (第 １４ 栏)、

“免、 抵、 退应退税额” (第 １５ 栏)、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

税额” (第 ２１ 栏)、 “按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

额” (第 ２２ 栏)、 “应纳税额减征额” (第 ２３ 栏) 栏目 “一般货

物、 劳务和应税服务” 列中 “本年累计” 列ꎬ 按照下述公式计

算填报:

应交增值税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免、

抵、 退应退税额) ＋简易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按简易计税

办法计算的纳税检查应补缴税额－应纳税额减征额

计算方法说明及填报要求:

一、 计算公式均体现权责发生制ꎬ 本期发生的进项税额全部

参与计算ꎬ 相当于不设置留抵ꎬ 同时也不抵扣会计账簿或增值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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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申报表中上年年末留抵的进项税额ꎬ 公式计算结果可以为负

数ꎮ

二、 按照公式计算本指标后ꎬ 不应再加增值税减免税额ꎬ 因

为这部分价值不再形成企业缴纳义务ꎮ

第一百一十八条　 应付工资总额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实际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劳动报酬ꎬ 它反映

企业本期累计提取的应付工资总额ꎬ 而不是会计 “应付工资”

科目的余额ꎮ 根据会计 “应付工资” 科目的本期贷方累计发生

额填列ꎮ

第一百一十九条　 客运收入

指铁路运输企业在办理旅客运输业务和辅助作业中ꎬ 使用铁

路运输票据ꎬ 按规定向旅客、 托运人、 收货人核收的票款、 运

费、 杂费ꎮ

第一百二十条　 货运收入

指铁路运输企业在办理货物运输业务和辅助作业中ꎬ 使用铁

路运输票据ꎬ 按规定向托运人、 收货人核收的运费、 杂费ꎮ

第一百二十一条　 平台销售客票金额

指通过网上售票平台销售客票的金额ꎮ

第一百二十二条　 按旅客出发地分

指网上售票平台销售的客票按旅客出发火车站所属省 (区、

市) 汇总的数据ꎮ

第一百二十三条　 对单位 (Ｂ２Ｂ＋Ｂ２Ｇ) 销售客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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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销售给企业 (Ｂ２Ｂ) 和政府及其它公共机构 (Ｂ２Ｇ) 的客

票金额之和ꎮ

第一百二十四条　 对个人 (Ｂ２Ｃ) 销售客票金额

指销售给消费者个人 (Ｂ２Ｃ) 的客票金额ꎮ

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一百二十五条 　 铁路运输服务业企业财务状况 (国铁统

年－８)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分省 (自治区、 直辖市) 财务

状况ꎮ

２ 计量单位为元ꎬ 保留 １ 位小数ꎮ

３ 本表为年报ꎬ 于次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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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服务业企业财务状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年－ ８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元

地区
代

码

存

货

固
定
资
产
原
价

累计
折旧 本年

折旧

资产
总计

负债
合计

营业
收入

营业
成本

税金及
附加

销售
费用

管理
费用 税金 差旅费

甲 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全国总计 ０１
北京 ０２
天津 ０３
河北 ０４
 

新疆 ３２

续表

财务费用 利息
净支出

资产
减值损失

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营业利润
营业外
收入 政府补助

应付
职工薪酬

本年应交
增值税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年后 ５ 月 ２５ 日前ꎮ
３ 应付职工薪酬按本年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ꎮ
４ 审核关系: ３≥４ꎻ １１≥１２ꎬ １１≥１３ꎻ １４≥１５ꎻ ２０≥２１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５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一百二十六条　 铁路运输主要财务状况 (国铁统定－６)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运输企业主要财务状况ꎮ

２ 计量单位为万元ꎬ 保留 ２ 位小数ꎮ

３ 本表为季报ꎬ 于季后月 ２０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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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主要财务状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６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 万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本季

甲 乙 １

营业收入 ０１
　 其中: 客运收入 ０２
　 　 　 　 货运收入 ０３
营业成本 ０４
　 其中: 税金及附加 ０５
营业外收入 ０６
营业利润 ０７
应付工资总额 ０８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全国铁路运输企业ꎮ
２ 报送时间: 季后月 ２０ 日前ꎮ
３ 审核关系: ０１≥０２ꎬ ０１≥０３ꎻ ０４≥０５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第一百二十七条 　 铁路运输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情况 (国

铁统定－９)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铁路运输业分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电子商务

交易平台交易情况ꎮ

２ 计量单位为万元ꎬ 保留 ２ 位小数ꎮ

３ 本表为季报ꎬ 于季后月 １０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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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业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情况

表　 　 号: 国 铁 统 定－ ９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合计 对单位 (Ｂ２Ｂ＋Ｂ２Ｇ) 对个人 (Ｂ２Ｃ)

１－本季 上年同期 １－本季 上年同期 １－本季 上年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平台销售客票金额 万元 ０１
按旅客出发地分: － － － － － － －

北京 万元 ０２
天津 万元 ０３
河北 万元 ０４
  
新疆 万元 ３２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中国铁路总公司及其控股合资公司ꎮ
２ 报送时间: 季后月 １０ 日前上报ꎮ
３ 审核关系: １ ＝３＋５ꎻ ２ ＝４＋６ꎻ ０１ ＝０２＋０３＋０４＋＋３２ꎮ
４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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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铁路大型施工设备统计

第一节　 统计范围

第一百二十八条　 铁路大型施工设备统计范围是指在全国铁

路建设项目使用铁路大型施工设备的情况ꎮ

第二节　 统计项目和统计指标

第一百二十九条　 盾构机

盾构机是一种使用盾构法的隧道掘进机ꎮ

第一百三十条　 ＴＢＭ

即全断面隧道掘进机ꎬ 一般习惯将硬岩隧道掘进机 (硬岩

ＴＢＭ) 简称为 ＴＢＭꎮ

第一百三十一条　 凿岩台车

凿岩台车 (也称钻孔台车) 是一种隧道及地下工程采用钻

爆法施工的凿岩设备ꎮ 它能移动并支持多台凿岩机同时进行钻眼

作业ꎮ 工作机构主要由推进器、 钻臂、 回转机构、 平移机构组

成ꎮ 凿岩台车可分为平巷掘进钻车、 采矿钻车、 锚杆钻车和露天

开采用凿岩钻车等ꎻ 按照钻车的行走机构可分为轨轮、 轮胎和履

带ꎻ 按照架设凿岩机台数可分为单机、 双机和多机钻车ꎮ

第一百三十二条　 恒张力放线车

恒张力放线车原理即在进行接触网放线作业时ꎬ 始终保持放

线过程必须具有一定数额的张力ꎮ 经过这种工艺改进的接触网工

程ꎬ 可满足高速铁路的速度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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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统计报表

第一百三十三条 　 铁路大型施工设备使用情况统计表 (国

铁统定－１５)

一、 报表

二、 报表说明

１ 本表反映各铁路建设单位在铁路建设项目中使用铁路大

型施工设备情况ꎮ

２ 本表根据企业日常原始资料编制ꎮ

３ 本表为季报ꎬ 季度末月 ２８ 日前报国家铁路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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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大型施工设备使用情况统计表

表　 　 号: 国 铁 统 定－１５
制定机关: 国 家 铁 路 局
批准机关: 国 家 统 计 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批准文号: 国统制〔２０１８〕８８号
组织机构代码□□□□□□□□－□ 有效期至: ２ ０ ２ １ 年 ７ 月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　 　 年　 　 季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本月

甲 乙 丙 １

掘进设备 台 ０１
　 其中: 盾构 台 ０２
　 　 　 　 ＴＢＭ 台 ０３
　 　 　 　 凿岩台车 台 ０４
桥梁制提运架设备 台 ０５
　 其中: 搬提运架梁设备 台 ０６
　 　 　 　 机车 台 ０７
大型养路设备 台 ０８

其中: 捣固车 台 ０９
　 　 动力稳定车 台 １０
　 　 焊轨车 台 １１
　 　 配砟整形车 台 １２

电气化施工及运输设备 台 １３
其中: 接触网作业车 台 １４

　 　 恒张力放线车 台 １５
　 　 轨道车 台 １６

铺轨设备 台 １７
其中: 有砟铁路长轨铺轨机 台 １８

　 无砟铁路长轨铺轨机 台 １９
起重及吊装设备 台 ２０

其中: 汽车吊 台 ２１
　 　 塔吊 台 ２２
　 　 履带吊 台 ２３
　 　 施工电梯 台 ２４

压力容器设备 台 ２５
其中: 承压锅炉 台 ２６

　 　 隧道空压机 台 ２７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报出日期: 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 １ 统计范围: 在铁路建设项目中使用铁路大型施工设备的铁路建设单位ꎮ
２ 报送时间: 季度末月 ２８ 日前ꎮ
３ 尚未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填写原组织机构代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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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统计咨询和监督检查

第一百三十四条　 一次性调查

为了更好地发挥统计咨询职能ꎬ 研究和解决管理工作方面的

问题ꎬ 可根据需要进行一次性调查ꎬ 调查方式分为全面、 重点和

抽样调查ꎮ

第一百三十五条　 统计调查分析

根据铁路行业监管要求ꎬ 国家铁路局开展统计调查分析工

作ꎬ 发挥统计信息咨询、 预警作用ꎮ

第一百三十六条　 统计监督

通过统计调查和统计分析ꎬ 国家铁路局对铁路运输生产和运

营管理系统进行统计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ꎮ

第一百三十七条　 统计检查

国家铁路局根据需要开展统计检查ꎬ 确保统计数据客观、 如

实地反映生产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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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统计资料管理与基础工作

第一百三十八条　 统计资料的保管期限

一、 统计报表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对各种介质的月报、 年报至少保存 ２

年ꎮ

二、 统计原始信息和统计资料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对各种介质的统计原始信息和统计资料

至少保存 ２ 年ꎮ

第一百三十九条 　 统计报表及存储在计算机内的统计数据ꎬ

由铁路统计调查对象统计部门负责管理和提取ꎬ 计算机管理部门

或其他单位未经允许不得从计算机内提取或对外提供ꎮ

第一百四十条 　 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应加强统计基础工作建

设ꎬ 包括建立健全统计工作制度、 专兼职统计工作人员责任制

度ꎬ 制定、 落实统计的各种原始记录填写和统计报表计算、 核

对、 传输的要求与规范ꎬ 专兼职统计工作人员的培训等相关工

作ꎮ

第一百四十一条　 各铁路统计调查对象应加强统计的信息源

点管理ꎬ 相关统计工作人员及有关人员的职责是宣传贯彻统计法

规ꎬ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ꎬ

对有关原始单据、 统计报表及统计信息ꎬ 真实、 准确、 完整、 及

时上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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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一百四十二条　 本规则由国家铁路局负责解释ꎮ 各铁路统

计调查对象可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制定实施办法ꎬ 报国家铁路局核

备ꎮ

第一百四十三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ꎮ 有关文电与本

规则有抵触的ꎬ 以本规则为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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